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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

民 事 判 决 书

（2022）沪 0120 民初 19913 号

原告：周寅，男，1983 年 4 月 8 日生，汉族，住浙江省杭州

市下城区体育场路 335 号。

被告：上海易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金

碧路 1990 号 1 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肖永鹏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周西眉，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原告周寅与被告上海易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运输合同纠纷一

案，本院于 2022 年 12 月 5 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

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，原告周寅，被告委托

诉讼代理人周西眉到庭参加诉讼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告周寅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：1、依法判令被告严重违约；

2、判令被告退还此国际运输合同金额人民币 19,620 元；3、判令

被告对造成原告货物损毁进行赔偿 9,880 元；4、判令被告对原告

因被告严重违约行为导致滞留天津三个月产生的住宿费用进行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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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 10,500 元；5、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交付给被告的保险费用 1,500

元。审理中，原告撤回第 1 项诉请。事实和理由：2020 年 7 月 23

日，原告与被告签订《国际私人物品运输合同》，原告周寅或

YinZhou 为甲方，被告为乙方。根据合同约定乙方需要将原告的

14 箱 个 人 行 李 从 原 告 美 国 住 址 32 Beulah St,Apt4 ，

Framingham,MA01701（美国马萨诸萨州弗莱明翰）妥善运往中国

天津河西区友谊南路海逸常州恋海园 13-1-1402，原告女朋友的

母亲的住址（门到门运输）。合同约定乙方于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

甲方处上门提货后 35 日内抵达中国港口（口头承诺是 35 天送到

家），并以 9,000 元每立方最低 2立方的价格收取甲方共计 19,620

元门到门服务费，此费用包含门到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一切费用，

包括关税。合同签订后，原告按合同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了款项，

但是乙方却严重违约。以下为乙方违约事项及因此对原告造成的

损失及影响：1、提货延误：被告在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推

迟了两天于 2021 年 7 月 28 日才上门提货。由于原告房子 2021 年

7 月底到期，并且原计划在 7 月 29 日搬离至新泽西州，然后在 8

月初前往洛杉机直至乘机回国。此次违约对原告的行程造成了极

大的影响，并且造成了极大精神压力。担心房屋到期后行李无处

存放，从而导致后面回国行程全部得重新计划。由于众所周知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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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，机票非常难抢到而且高价。2、到达延误：合同约定到达中

国港口时间应为 2021 年 8月 29 日之前（提货日后 35日），但 2021

年 9月 29 日被告方才告知原告货物到港的时候预计是 2021 年 10

月 17 日。2021 年 10 月 22 日被告第一次要求原告提供一些货物

信息以便海关查验，原告提供后但由于被告语焉不详，原告希望

被告能提供海关查验单及报关清单以便更好的理解海关查验的问

题所在才能针对的给出正确信息，但被告无视了这个请求。之后

11 月 9 日被告给了一个装箱清单让原告确认，此时原告才得知已

经是第二次查验不过。由于被告一直拒绝或无视原告要求被告提

供海关查验清单资料及报关清单的请求，原告至此才根据这份与

原告在提货前提供的装箱清单有差异的清单判断出，被告提供给

海关的资料中隐瞒了一部分原告的物品，因为被告提供的此份清

单中与原告最开始提供的有一些差异。除去与海关认定的有差异

的两三件物品外，其他还有数件电子产品并未进行报关，很大程

度上拖延了清关的流程。期间被告态度十分恶劣，一直逼迫原告

去确认一份错误的清单，并且还威胁要原告承担所有责任，要不

就威胁要做弃货处理。此合同为包税的运输合同，原告没有任何

动机去瞒报任何物品，且所运输物品均为个人自用物品。直至 11

月 29 日第三次查验通过，被告还威胁原告要补缴税款，否则就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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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货。直至最后 12 月 5 日送货上门，此时离约定的提货时间已经

过去了四月有余。3、货损与货物遗失：原告寄出 14 箱货物，实

际收到 15 箱货物，基本上每件外箱都有不同程度破损，附上照片

供参考。如图其中有两个几个美金—个买的搬家专用箱子严重毁

损。原本分类码放的各物品，胡乱堆积在箱子里，放于原包装盒

内的电子产品的说明书，充电器线缆及一些其他配件散落与各个

纸箱当中，甚至一些物品的包装盒都被损坏了，衣物还有运动垫

上都有清晰的脚印，各个物品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渍，有的物品

包装盒还在但物品不见了，有的物品还在但包装盒没有了。确认

损坏的有咖啡机，一个女朋友送的古董鲸鱼木雕（纪念意义重大，

手工制作，没有第二件的），遗失的有冲牙器，放置于电脑箱内的

内存和一个数码包（内含固态硬盘，移动硬盘及几个内存卡）。原

告曾要求被告提货后贴易损标签在各箱子上，被告也同意了，但

收到货时并未在任何箱子上见到。被告也并未如承诺般对货物遗

失进行赔偿。4、对原告的影响和损失：原告于 2021 年 8 月 24 日

抵达天津开始隔离，并于 9 月 14 日结束隔离，本计划隔离结束就

拿着行李回上海找工作，彼时正值金九银十的招聘旺季。但由于

行李遥遥无期，被迫滞留天津直至 12 月 14 日。这期间以 3,500

元的月租，租住三个月，共计 10,500 元。5、保险：被告在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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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到原告物品清单，明知道原告行李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电子产品

的情况下，诱骗原告以 1,500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份不包含电子产

品损坏的所谓门到门运输保险。原告在 2021 年 12 月 5 日收到货

之后随即尝试联系保险公司，在一个星期内多次通过国际长途及

邮件的形式但一直无法联系上该保险公司，期间被告在原告要求

下也未如承诺过的提供任何帮助。原告最终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

成功报案，但保险公司表示收到报案但一直未收到被告的货运单

据。2021 年 2 月 10 日保险公司以不合理的理由将原告合理的报

案诉求全部拒绝索赔，包含货物损失及遗失。此时原告发现保单

里的条款与被告之前告知的条款不一致。（原告在付保险款项前只

有被告提供的一个图片格式的保险条款直到付款后且货被提走后

才收到保单）。综上所述，为维护合法权益，原告根据法律的相关

规定，向法院提出诉讼，恳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。

被告上海易丰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辩称，一、被告已经按合同

约定履行完毕运输合同项下的运输任务，被告并未违约。原告主

张被告严重违约并不成立。原告与被告签订的运输合同是双方的

真实的意思表示，原告与被告之间成立运输合同关系。根据《民

法典》第 809 条规定：“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将旅客或者货物从起运

点运输到约定地点，旅客、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支付票款或者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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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的合同。”本案是货运合同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 825 条规定托

运人办理货物运输，应当向承运人准确表明收货人的姓名、名称

或者凭指示的收货人、货物名称、性质、重量、数量、收货地点

等有关货物运输的必要情况。因托运人申报不实或者遗漏重要情

况，造成承运人损失的，托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又根据《民

法典》第 826 条规定货物运输需要办理审批、检验等手续的，托

运人应当将办理完有关手续的文件提交承运人。原告已经收到货

物，被告的运输任务已经完成，被告不构成违约。原告所主张的

提货延误两天并未影响运输任务的安排。至于原告所主张的到达

延误是原告未如实申报导致海关查验两次才放行托运的物品，这

是原告自己的原因造成的，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自行

承担责任。因全球疫情而导致船公司的延迟几天到达是不可抗力，

不是被告能够控制的，被告已经提前履行了通知义务。二、被告

已经履行完毕运输任务，依法所收取的 19,620 元运费无须退还。

从原告提交的微信聊天内容记载可以看出，原告已经收到了委托

被告运输的私人物品。运输合同项下的运输任务已经完成，被告

作为承运人依合同约定收取的 19,620 元运费具有合法性，依法无

须退还。被告安排了海上运输，付出了劳动等，原告主张退还

19,620 元运费没有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。根据《海关法》第 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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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，个人携带进出境的行李物品、邮寄进出境的物品，应当

以自用、合理数量为限，并接受海关监管。又根据《海关法》第

47 条规定，进出境物品的所有人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，并接受海

关查验。原告作为托运人，被告作为承运人，在运输合同履行的

过程中都应该按海关的要求，依法接受海关的检查、查验。海关

执法监督是履行行政执法，具有正当合法性，被告必须依法配合

海关查验才能使货物放行。被告配合海关执法检查、查验增加了

被告的工作量，这些是运输合同以外的义务，被告并未向原告收

取工作费用。因海关的查验所导致的物品的迟延送达，不构成退

还运费的法定条件。被告依法收取的 19,620 元运费无须退还。三、

原告所主张的货物损毁无法证明是被告造成的，被告无须承担赔

偿 9,880 元的责任。《民法典》第 827 条规定：“托运人应当按照

约定的方式包装货物。”可见物品的包装法定义务在于原告，如果

因原告未按照通常的包装要求包装导致物品损毁应自行承担责任。

原告所邮寄的私人物品都是使用过的旧物品，并不是原装新品，

被告提供的照片、视频可以看出，海关放行货物后，被告派送是

包装良好的，未见任何损毁。原告所主张木制品损毁无法证明是

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。原告收货的过程中因自己的不小心而摔坏

是有很大的可能性。鉴于包装的法定义务在原告，原告应自行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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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货物损毁的后果。四、原告回国滞留天津三个月花费 10,500 元

的住宿费与运输合同无关。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，合同的主体、

内容与责任具有相对性。原告在天津滞留三个月所花的住宿费与

运输合同无关，原告回国的自行的消费要求被告承担不仅没有合

同依据而且也没有法律依据。五、原告为自己的私人物品向保险

公司支付 1,500 元保险费购买货损险，被告无须赔偿其保险费。

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向美国保险公司购买的货损险，是

原告自己的民事行为，原告应对自己的民事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

果自行承担责任。原告交付 1,500 元保险费由被告转缴给保险公

司，被告并未收到 1,500 元的保险费用。原告向保险公司申请货

损索赔，原告并未按时按保险公司要求提供货损毁的照片等相关

赔付文件而导致保险公司拒赔的责任由原告自行承担，被告无须

赔偿原告。由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具有事实与法律依据，请求判

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，原告提交了证据：1、

《国际私人物品运输合同》；2、原告提供给被告报关的装箱清单

包含 2021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的微信聊天记录；3、货物相关照

片包含 2021 年 7 月 28 日、2021 年 10 月的微信聊天记录；4、保

险合同及相关理赔邮件、被告向原告销售保险的微信记录；5、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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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收款证明；6、邮件截图。被告提交了证据：1、《国际私人物品

运输合同》；2、微信聊天记录；3、原告与保险公司之间索赔的邮

件；4、货物派送前和派送后的视频。

经质证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 1 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

认可。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 2 认为报关的装箱清单原告没有如

实申报，海关查验时货物名称与清单不一致，被告也配合海关查

验，被告的行为都符合海关的要求，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。

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 3 货物相关照片真实性不认可，托运发货

是 14 箱，原告收到 15 箱可能是海关开箱再包装的，总的货物数

量没少，对微信聊天记录真实性认可。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 4

认为是原告与美国保险公司的关系，与本案无关，对微信聊天记

录真实性认可。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 5 不认可，与本案无关。

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 6 认为与被告无关。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

据 1 真实性无异议。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 2、3 真实性认可。原

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 4 真实性无异议，到天津后这些箱子已经破

损，送到收货人地址后，当场签收时拆开部分箱子没发现东西坏，

但发现有东西少了。经审核，本院认为，原告提供的证据 1-4、6，

被告提供的证据 1-4 能相互印证本案事实，符合真实性、合法性、

关联性的要求，本院予以确认并在卷佐证。原告提供的证据 5 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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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证明原告的证明目的，本院不予认定。

结合上述认定的证据及原、被告的陈述，本院确认如下法律

事实，2020 年 7 月 23 日，原、被告签订《国际私人物品运输合

同》，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被告将原告的个人行李从原告美国住址

32 Beulah St,Apt4，Framingham,MA01701（美国马萨诸萨州弗莱

明翰）运往中国天津河西区友谊南路海逸常州恋海园 13-1-1402，

门到门服务费：RMB9,000/立方，最低收费 2 立方，报价以包装后

最终体积为准，2021 年 07 月 26 日上门提货后，入库打托盘马上

安排发货，开船预计 35 天抵达中国港口（开船后疫情拥堵不确定

因素除外），双方还约定了其他权利义务。合同签订后，原告按合

同约定向被告足额支付了运费 19,620 元。被告亦按约将原告托运

物品运输至目的地，交由被告签收。后原告认为被告运输时间延

迟，托运物品损坏等向被告提出要求被告退还运费并赔偿损失，

双方协商不成。遂涉讼。

本院认为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

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。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

实主张的，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。本案中，双

方争议焦点一为：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运费 19,620 元的诉请是否应

当支持。本院认为，被告已按约将原告托运物品从美国运至原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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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定国内目的地，已由原告签收，被告已履行了合同运输义务，

至于原告主张的运输时间延迟，从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可以看出，

涉案货物运输系国际货物运输，运输时间的延迟也并非归于被告

的责任，故原告要求被告退还运费无事实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

持。双方争议焦点二为：原告要求被告赔偿货物损毁 9,880 元的

诉请是否应当支持。本院认为，被告将原告托运物品运至原告指

定地点由原告签收，原告在庭审中亦陈述当场签收时拆开部分箱

子没发现东西坏，故应视为被告运输交付的物品并没有损毁情况，

现原告主张要求被告赔偿损失无事实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双方争议焦点三为：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住宿费 10,500 元的诉请是

否应当支持。本院认为，原告主张的住宿费系原告自行消费费用，

与原、被告之间的运输合同无关，且原告提供的收款证明并不能

证明原告实际损失了住宿费 10,500 元，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住宿

费无事实法律依据，本院不予支持。双方争议焦点四为：原告要

求被告赔偿保险费用 1,500 元的诉请是否应当支持。本院认为，

原告自行购买保险支付的保险费与被告无关，保险费实际也已由

保险公司收取，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保险费用无事实法律依据，

本院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本院对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。依照《中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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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原告周寅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案件受理费 836 元，减半收取计 418 元，由原告周寅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

级人民法院。

审 判 员 邵忠华

二○二三年三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 张程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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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相关的法律条文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六十七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，有责任提供证据。

……


